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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甬矽电子（宁

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甬矽电子”）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2022年度（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

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李大林、曹方义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3年1月16日-2023年1月17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李大林、曹方义、夏亦男 

（五）现场检查内容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对外担

保情况、重大对外投资情况以及经营状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 

现场访谈；查看公司主要经营场所；查阅公司相关制度；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

期间召开的三会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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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和信息披露情况。 

二、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

议议事规则和会议材料，以及信息披露和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制度。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各项制度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告，核查公司是否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在指定的

网站上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已披露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不存在

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 

现场检查人员访谈了公司财务总监，并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都

保持了独立性，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核查了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

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和大额募集资金支出的银行回单等原始凭证，查阅了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协议，查阅了公司与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披

露资料。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合法合规，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违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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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等情形，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其

他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相关制度，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等信息披露文件，核查了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对外投资

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

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相关行业及市场信息，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了解公司经营业

绩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受产业周期性波动及国内外新冠疫情反复等影响，

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终端市场需求出现下滑，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31.05%，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良好，公司

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本次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进行过程中，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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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经现场检查后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

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各项制度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合

法合规；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受产业周期

性波动及国内外新冠疫情反复等影响，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终端市场需求出现下滑，

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31.05%，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良好，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以下无正文） 






